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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委託「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換證回訓講習」報名簡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依據：
1、 建築法第77條之2。

    二、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20條及第21條。
2、 目的：
1、 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者，修習室內裝修相關法令課程，瞭解相關法令及政策宣導，提昇從業人員對公共安全及相關法規之認知與專業素養。
2、 經講習完成並取得換證回訓證明書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換 
發登記證後，得續擔任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。
3、 委託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
4、 受託單位：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
5、 講習培訓人員資格：

        領有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18條規定之「建築物室
    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」者，但符合同辦法第16條第1
   款或第17條第1款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6、 受訓名額及訓練期間：
一、開課日期：自簽約日起至民國108年6月30日止，不定期舉辦。

二、每梯次參訓人員名額100名。

7、 回訓地點：

採北區、中區、南區租借符合講習相關規定之場所，於規定時程內分梯辦理。

    北區：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延平分部大新館

        （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7號）02-27005858
    中區：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館大樓

         （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536號11樓）
          (原：臺中市西區台中港路一段400號11樓)
          04-23160922
   南區：正修科技大學

（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）07-7310606。
    PS: 若各區回訓地點有所變動，依契約規定另行函文內政部營  
        建署報備核准後始得開班

8、 成績考核：
一、參加人員，於講習完畢並經測驗合格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核發講習結業證書。
（一）請假時數超過3小時者。

（二）遲到、早退超過10分鐘該節視同曠課，曠課時間超過2小時者。

二、回訓人員需親自參訓，如有代理上課情事，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。
三、由受託單位派員駐班督導，每節課均按座次表點名，並不時巡視上課情形，以提高講習效果。
9、 回訓證明書核發：

回訓人員依相關規定完成講習講習後發給回訓證明書。
拾、報名手續：
一、填具報名表（如附件），繳交最近2個月內2寸彩色脫帽相片2張，背面正楷書寫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。

二、檢附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。（黏貼於附件1）
     三、檢附「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」影本。（黏 
         貼於附件2）
四、填寫具結書。（黏貼於附件4）

五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請依右列順序，將報名表件整理齊全後，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，請勿折疊。
（二）分親自報名及通訊報名二種
1、報名資料：繳交上述證明文件規格影印本及報名費。
2、報名地點及聯絡電話：

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  

403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536號6樓 

   TEL：04-23160928  FAX： 04-23160931 

3、報名費以支票、郵政匯票、匯款單

抬頭「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」

帳號：288-540348646
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中港分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四）報名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，下午一 
                 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，國定例假日不  
                 受理報名。
（五）各項證件如有不符第伍及第拾之三項規定或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情事者，應自負法律責任。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與本訓練班所有之資格認定（包括受訓資格、領證資格等），並不予退費。
（六）初審核可業經完成註冊手續者，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，本班通知限期補件。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，本班將取消其受訓資格。
（七）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，如因該梯（期）學員過少時，本訓練班將協調其轉班或退費；如該梯（期）學員因故不能參訓,應於上課前3天告知延梯次或退費。
（八）學員經報名通知上課，受訓期間如有冒名頂替上課者，一經查出，撤銷參訓資格，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，不退還已繳交之學費。
拾壹、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，本班將於每梯（期）開課前寄發上課通知。
附件：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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